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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準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及親職教

育輔導處遇要點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

遇準則 
配合本法修正後條文第二條第

六款，加害人處遇計畫新增親

職教育輔導之項目，爰修正標

題。 

一、實施對象：經法院審酌認定

有家庭暴力行為事實，且法

官認有必要裁定命相對人

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認知

或親職教育輔導者。 

（一） 實施對象：經法院審酌認

定有家庭暴力行為事實，

且法官認有必要裁定命相

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認知輔導教育者。 

配合本法修正後條文第二條第

六款，加害人處遇計畫新增親

職教育輔導之項目，爰酌修文

字。 

二、課程目標：有效改變加害人

暴力認知，降低家庭暴力的

再犯。 

（二） 課程目標：終止暴力行

為，確保被害人安全。 

暴力行為的產生為多重因素相

互影響，無法僅簡易區分暴力

與無暴力，爰酌修文字以符合

實務運作上的目的。 

三、 課程性質：以再犯預防為主

軸。 

（三） 課程性質：以再犯預防為

主軸之認知教育。 

酌修文字。 

四、 課程內容： 

（一） 認知教育輔導：1.個人

或家庭目標的再確認。

2.辨識暴力本質與暴力

的影響。3.情緒與精神

症狀。4.壓力管理。5.

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

通。6.尊重性別與家庭

關係。7.戒酒教育。8.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規

課程。 

（二） 親職教育輔導：1.認識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2.親職角色、責任與子

女教養技巧。3.兒童及

少年不當對待或目睹暴

力對身心發展之影響。

4.家庭壓力管理。5.家庭

系統與家庭動力。6.認

識與運用社會資源。7.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及家庭暴力防治

相關法規。 

（四） 核心課程內容：指認暴力

行為、暴力的本質-權控與

選擇、暴力的影響、情緒

壓力、學習非暴力解決衝

突的方法、尊重的兩性關

係與家庭關係及家庭暴力

防治相關法律課程等七大

主題。 

1.本點修正說明同第一點。 

2.課程分列認知教育輔導及親

職教育輔導二大類主題，內容

由內(自我的探索及認知)向

外(尋求社會資源及法律課

程)依序排列，爰調整款次，

並依實務需要，增修課程主

題。 

3.加害人之家庭暴力行為常合

併飲酒問題，其行為非單一因

素引起，戒酒教育屬於認知行

為改變重要的一環，爰增列戒

酒教育於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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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施週數：視加害人之危險

性以及暴力行為與飲酒之

關聯性等，分列如下： 

（一） 12 週:低危險且無合併飲 

       酒問題。 

（二） 18 週：低危險且合併飲酒 

       問題。 

（三） 24 週:中高危險。 

（五）實施週數：按加害人之危

險性及暴力行為與飲酒之

因果關聯等，分為以下三

種： 

1. 認知輔導教育 12 週：低

危險且無合併飲酒問

題。 

2. 戒酒教育 12 週；低危險

且合併飲酒問題。 

3. 認知輔導教育 24 週：中

高危險及合併飲酒問

題。 

1. 本點修正說明同第一點。 

2. 經評估為中高危險個案

者，無論有無合併飲酒問題

認知教育輔導及親職教育

輔導均應實施至少 24 週，

爰酌修文字。 

六、建議收費標準： 

（一） 完全免費。 

（二） 酌收費用，每次輔導以不

超過 300 元為原則。但加

害人有接受處遇計畫之

意願且經主管機關調查

認定其確屬經濟困難

者，依據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規範第十七

條，得依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處遇計畫部分費用。 

（六）建議收費標準： 

1. 完全免費。 

2. 酌收費用，最高不超過 300

元。 

1. 本點修正說明同第一點。 

2. 收費標準第二點說明，增列

經濟困難者可依處遇計畫

規範第十七條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並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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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執行人員之資格條件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

輔導執行人員資格條件及訓練課

程基準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

執行人員資格條件標準 

1. 配合本法修正後條文第二

條第六款，加害人處遇計

畫新增親職教育輔導之項

目，故修正標題。 

2.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

育輔導執行人員資格條件

標準」及其附件「專業人

員訓練課程標準」整合修

正為「家庭暴力加害人認

知及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

員資格條件及訓練課程基

準」。 

一、執行人員資格： 

（一） 醫師。 

（二） 心理師。 

（三） 護理人員。 

（四） 社會工作師。 

（五） 觀護人。 

（六） 少年調查官。 

（七） 少年保護官。 

（八） 學校輔導老師。 

（九） 其他受過家庭暴力防治  

    相關專業訓練且參與家 

    庭暴力防治工作實務至 

    少 3 年以上，並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者。 

一、 專業人員： 

1. 醫師 

2. 心理師 

3. 護理人員 

4. 社工人員 

5. 觀護人 

6. 少年調查官 

7. 少年保護官 

8. 學校輔導老師 

9. 其他受過家庭暴力防治相

關專業訓練且參與家庭暴

力防治工作實務至少 3 年

以上。 

1. 為提升執行人員素質，爰

將社工人員修正提升為社

會工作師；既有執行人員

不符此款資格者，得依第

九款擔任。 

2. 地方政府應掌握所轄處遇

人力資源及品質，故增修

第九款。 

二、執行人員修習時數： 

(一) 依年資區分為初次執行處

遇者(職前)、未滿 5 年者及

滿 5 年以上者： 

1. 初次執行處遇者(職前)：初

次執行處遇前，應接受家

庭暴力加害人認知及親職

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訓練課

程基準時數表(詳如附件，

以下稱課程基準)所定之必

修課程至少 21 小時，並應

參加團體觀察及帶領課程

至少各 12 次，每次 2 小時。 

2. 執行處遇年資未滿 5 年

二、 專業知識背景： 

（一） 首次參與帶領加害人

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者：帶領團體前應接受認

知教育輔導準則所定之核

心課程及非志願性個案的

處理技巧等訓練課程至少

21 小時，參加一個完整團

體方案（12 週或 24 週）之

見習課程，第 1 年並應受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

輔導團體帶領者之訓練課

程標準（詳如附件）所訂

相關主題或其他與家庭暴

1. 配合本法修正後條文第二

條第六款，加害人處遇計

畫新增親職教育輔導。 

2. 因輔導處遇準則修訂課程

分類為必修及選修課程，

故酌修文字，並進行項次

調整。 

3. 修習時數區分為職前、未

滿 5 年及 5 年以上三類，

分別訂定研習時數及方

式，研習方式包括訓練課

程(含必修及選修課程)、團

體觀察或帶領、個案研

討、接受督導、實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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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每年應接受課程基準

所定選修課程至少 6 小

時，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相關之個案研討至少 3 小

時，以及接受督導至少 3

小時。 

3. 執行處遇年資滿 5 年以上

者：每年應接受課程基準

所定選修課程至少 6 小

時，或進行其他與家庭暴

力防治工作相關之實務報

告或論文發表(每篇可抵當

年度選修課程 6 小時)。 

(二) 執行人員屬精神醫療臨床

工作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衛生福利部專案申請

修習時數抵免。 

(三) 辦理實務報告發表平台之

機關(構)，為衛生福利部辦

理、經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

或認可者。 

(四) 論文發表需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始得認計。 

(五) 擔任處遇執行人員之督導

或講授必修、選修課程之專

家學者，可抵每年選修課程

時數 6 小時。 

力防治工作有關之在職訓

練至少 14 小時，並接受督

導至少 6 次或 12 小時。 

（二） 參與帶領家暴加害人

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3

年內未達 72 小時者：每 3

年應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認

知教育輔導團體帶領者之

訓練課程標準所訂核心課

程至少 18 小時，相關主題

或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

作有關之在職訓練至少 24

小時。 

（三） 參與帶領家暴加害人

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3

年內超過 72 小時以上者：

每 3 年應受家庭暴力加害

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帶領

者之訓練課程標準所訂核

心課程至少 9 小時，相關

主題或其他與家庭暴力防

治工作有關之在職訓練至

少 21 小時。 

或論文發表等五類。 

4. 為使見習及實習名詞易於

理解，爰修正為觀察及帶

領。 

5. 為鼓勵資深處遇執行人員

並促其專業成長，爰訂定

實務報告或論文發表，每

篇可抵當年度選修課程 6

小時，並增訂第(三)、(四)

及(五)項之規定。 

6. 增訂執行人員若屬精神醫

療臨床工作者，其研習時

數得予抵免之規定。 

 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於委託

辦理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

時，務必依該標準擇定適當

之處遇執行人員，本部未來

將納入對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

作之考核指標。 

本點刪除。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

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標準 

本訓練課程屬原執行人員資

格條件標準之附件，為精簡文

字，爰將訓練課程標準整合併

入人員資格條件標準，並修正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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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計畫緣由及目標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及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核發保護令

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畫，包括認

知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

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 

計畫緣由及目標與本基準無

關，爰予以刪除。 

 ，依 96 年度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填報辦理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執行概況，法院裁定加

害人處遇計畫項目以認知教育

輔導為大宗，佔 45%，另戒酒教

育佔 20%、戒癮治療 13%，心理

輔導 9%，精神治療 8%、其他治

療與輔導 6%。 

    考量對家庭暴力問題之理

解與詮釋深受整體社會環境與

文化價值之影響，即使參與家庭

暴力防治之相關專業人員有時

亦無法避免文化學習的影響，基

於認知輔導教育係為提供加害

人學習再社會化，為避免執行處

遇計畫之相關工作者因個人價

值偏頗，影響處遇成效，爰有必

要加強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帶領

者之職前及在職訓練。 

由於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

遇計畫之案件量向來偏低，影響

國內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相關

之專業發展，及人才培育，為強

化加害人處遇之專業責信，爰擬

規劃建立一套整體性之專業繼

續教育訓練課程標準，提供中央

及各直轄市、縣（市）加強辦理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

團體在職訓練。 

 

三、訓練課程內容 

（一） 必修課程：著重於對認知

或親職教育輔導核心議

題之暸解。 

（二） 選修課程：著重於各項議

題探討、團體輔導知能及

技巧之提升。 

貳、訓練課程內容 

一、核心課程：著重於對認知教

育輔導核心課程之暸解及

具備帶領團體能力，屬必修

課程，新進人員必須完成核

心課程，始得帶領加害人認

知教育輔導團體。 

1. 配合本法修正後條文第二

條第六款，加害人處遇計

畫新增親職教育輔導之項

目，爰修正增列教育輔導

課程內容。 

2. 因前點刪除，故進行項次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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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處遇人員必須完成必修

及選修課程，以及團體觀

察與帶領訓練，始得執行

加害人認知或親職教育

輔導團體工作。 

二、 相關主題課程：著重於各項

議題探討及團體輔導知能

及技巧之提升，為選修課

程。 

3. 訓練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

課程，需二者均完成始得

帶領團體。 

四、訓練課程時數： 

    參閱表一對照表。 

參、各項課程時數如下： 

     

1. 課程時數修訂如表一對照

表。 

2. 部分課程考量其重要性，

調整至必修課程。  

3. 配合本法修正後條文第二

條第六款，加害人處遇計

畫新增親職教育輔導，爰

增列課程主題。 

4. 因應本法第 63 條之 1 自

105 年 2 月 4 日施行，年滿

16 歲未同居親密關係暴

力，得準用本法關於保護

令等相關規定，爰增列課

程主題。 

5. 增列多元性別議題之處

遇、對特殊兒少教養處理

及不同型態的親職教養等

課程。 

五、訓練機關(構)：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得接受主管機關

委託辦理訓練計畫： 

（一） 立案之專業社會團體或

財團法人。 

（二） 大學校院之心理、諮商輔

導、教育、犯罪防治、社

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等相

關科系所。 

（三） 立案之精神醫療機構、心

理衛生及社會工作相關

專業學會、協會或公會。   

肆、實施方式 

一、 計畫目的：加強家庭暴力

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專業

人員知能，提升服務品質。 

二、 受訓對象：正在進行或有

興趣投入家庭暴力加害人

認知教育輔導工作之專業

人員。 

三、 訓練單位：符合下列資格

之單位，得接受主管機關

委託辦理本計畫： 

（一） 立案之專業社會團體 

或財團法人。 

（二） 大學校院之心理、諮商

輔導、教育、社會福利

與社會工作等相關科

系所。 

1. 依據 105 年 5 月 9 日公告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規範第二條及第四條規

定，爰將業務單位文字修

改為訓練機關(構)。 

2. 配合實務需要及精簡文

字，刪除第一項及第二項。 

3. 考量處遇人員部分屬精神

醫療專業人員，爰增列第

三款，將精神醫療機構及

相關專業學、協、公會等

納為訓練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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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師資條件：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一）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學校

院科系所講師(含)以上資

格者。 

（二）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實務工

作者，且從事家庭暴力防

治實務工作經驗 5年以上。 

（三） 帶領團體進行觀察與帶領

訓練、個案研討課程者及

擔任督導者應具處遇實務

工作經驗。 

四、師資條件：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1.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學校

院科系所講師或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者。 

2.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實務工

作者，且從事家庭暴力防

治實務工作經驗 5 年以上

者。 

1. 酌修文字及進行項次調

整。 

2. 為提升團體帶領能力之訓

練品質，爰增列第三款。 

 五、修習資格：依受訓對象分： 

（一） 首次參與帶領加害人認

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者：應完成核心課程，帶

領團體第1年並應選修相

關主題課程至少14小時。 

（二） 參與帶領家暴加害人認

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3年

內未達 72 小時者：每 3

年應完成核心課程至少

18 小時，選修相關主題課

程至少 24 小時。 

（三） 參與帶領家暴加害人認

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3年

內超過 72 小時以上者：

每3年應完成核心課程至

少 9 小時，選修相關主題

課程至少 21 小時。 

本點與第 2 點之修習時數內

容相關，爰予以刪除。 

七、訓練方式：可採講師授課、

小團體討論、多媒體教學、案

例教學、角色演練及實務報告

或論文發表等方式。 

六、訓練方式建議：可採講師授

課、小團體討論、影視教

學、案例教學及角色演練等

方式。 

1. 酌修文字及進行項次調整。 

2. 配合第二點課程基準中，研

習方式之調整，爰增列實務

報告或論文發表。 

八、研習證明：辦理處遇人員訓

練之機關(構)，應依本課程基

準於辦理訓練一個月前，檢附

實施計畫向衛生福利部或衛

生福利部認可之機關(構)或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認證積分，並於結訓後，

核發研習證書予參訓人員，且

於證書上載明同意備查公文

日期及文號。 

七、研習證明：辦理單位依本課 

程標準辦理相關訓練時應

檢附實施計畫事先向中央

(行政院衛生署或本部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或各直轄市、縣（市）申請

認證積分，並於結訓後，核

發研習證書予參訓人員，並

於證書上載明同意備查公

文日期及文號。 

1. 項次調整。 

2. 為兼顧教育訓練之品質，

爰增列辦理之機關(構)需

事先向本部，或本部認可

之機關(構)者，或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認證積分。 

3.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改制為

衛生福利部及業務移撥，

修正認證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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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 

（一） 訓練課程規劃的時效

性：為完整達到訓練成

效，此套訓練課程規劃

應配合實務發展及辦理

成效而適時進行修改。 

（二） 師資人才資料庫的建

立：依課程需要建立師

資人才資料庫，以利後

續執行訓練單位邀請講

師。 

本點係屬說明事項，無須臚列

於此，爰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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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及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訓練課程基準時數表 

 

年資 
課程(小時/年) 

團體觀察及帶領 個案研討(小時/年) 接受督導(小時/年) 
實務報告 

或論文發表註 1.2 必修 選修 

職前 21  
觀察 12次及帶領 12

次(每次 2 小時) 
   

未滿 5 年  6  3 3  

5 年以上  6    
每篇可抵 

選修課程 6 小時 

※備註: 

1.辦理實務報告發表平台之機關(構)，為衛生福利部辦理、經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或認可者。 

2.論文發表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認計。 

3.擔任處遇執行人員之督導或講授必修/選修課程之專家學者，可抵每年選修課程時數 6 小時。 

 

附件-課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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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及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訓練課程基準時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修正前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認知教育輔導 

必修課程 

辨識暴力本質、影響與危險評估 3 小時 

核心課程 

(必修) 

指認暴力行為 3 小時 

暴力的本質─權控與選擇 3 小時 

暴力的影響 2 小時 

精神症狀/疾病與家庭暴力 2 小時 情緒壓力 3 小時 

情緒與壓力管理 3 小時 

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通 3 小時 
學習非暴力解決衝突的方

法 

2 小時 

性別平權與家庭關係 3 小時 
尊重的兩性關係與家庭關

係 

3 小時 

家庭暴力與物質濫用 2 小時   

非自願性個案之處理技巧 3 小時 非志願性個案之處理技巧 3 小時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2 小時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2 小時 

認知教育輔導團體觀察及帶領 
觀察及帶領課程至少

各 12 次，每次 2 小時 
認知教育輔導團體見習 

至少參加 1 個完

整團體方案 

親職教育輔導 

必修課程 

認識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3 小時 

無 無 無 

親職角色、責任與子女教養技巧 3 小時 

兒童及少年不當對待或目睹暴力對

身心發展之影響 

3 小時 

家庭壓力管理 3 小時 

家庭系統與家庭動力 3 小時 

認識與運用社會資源 3 小時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家

庭暴力防治相關法規 

3 小時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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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修正前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選修課程 

家庭暴力處遇團體動力 課程及時數得由辦理

研習機關(構)彈性運

用。 

相關主題課程

（選修） 

團體動力 6~12 小時 

婚姻暴力及兒少保護個案(含兩者合

併問題)之處理 

婚姻暴力合併兒保個案之

處理 

3~6 小時 

加害人的再犯預防策略 加害人的控制策略 3~6 小時 

被害人安全計畫 被害人安全計畫 2~4 小時 

家庭暴力危險評估(移列必修課程) 家暴危險評估 4~8 小時 

特殊案例研討 特殊案例研討 3~6 小時 

團體帶領者風格的優勢及限制(整併

至督導養成課程) 

團體帶領者風格的優勢及

限制 

2~4 小時 

各學派方法工作坊 各學派方法工作坊 6~12 小時 

督導養成專題 督導養成專題 3~6 小時 

家庭暴力加害人合併飲酒問題(移列

至必修課程) 

家庭暴力加害人合併飲酒

問題 

3~6 小時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功能與合作機制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功能與

合作機制 

3~6 小時 

加害人處遇帶領者之倫理議題 加害人處遇帶領者之倫理

議題 

3~6 小時 

加害人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6~12 小時 

家暴被害人之心理歷程 家暴被害人之心理歷程 3~6 小時 

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含校園及非校

園等)之處遇 

  

多元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之處遇   

家暴家庭之親職問題 家暴加害人之親職問題 3~6 小時 

對特殊兒少教養處理(如:過動症、合

併精神疾病及心智障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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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修正前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親子關係重建與修復   

不同家庭型態的親職教養(如:單親

家庭、隔代教養、多元家庭等) 

  

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相關議題（由審

核單位認定） 

相對重要之課程主

題，由本部審核認

定，並要求辦理研習

機關(構)優先安排。 

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相關

議題（由審核單位認定） 

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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